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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乡镇（街道）财政管理体制方案

为进一步完善乡镇（街道）财政管理体制，充分调动乡镇（街

道）培植财源、增收节支的积极性，发挥财政体制的杠杆作用，

理顺政府间财力分配关系，逐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，强化财政管

理和监督职能，增强乡镇（街道）财力，保障基本支出需要，促

进全市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事权与财力相匹配。进一步明确乡镇（街道）财

政支出的范围和责任，以事权合理界定市、乡镇（街道）财力和

收入，做到责、权、利相统一。市级各部门不得随意下压事权、

摊派支出，增加基层负担，对新增事权负担项目和调整乡镇（街

道）负担机制的，须报市委、市政府研究同意。

（二）坚持总体与局部相均衡。根据乡镇（街道）经济发展

水平、税源基础、财政管理水平等因素实行分类管理、分类指导；

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力度，实现财力均衡发展。

（三）坚持增收与激励相挂钩。优化乡镇（街道）财力增长

与税收增收挂钩机制，充分调动乡镇（街道）发展经济、增收节

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（四）坚持预算与绩效相统一。严格按《预算法》要求，依

法科学编制预算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加大预决算信息公开，提

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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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体制形式

我市乡镇（街道）财政管理体制实行以下两种形式：各乡镇

（柳市镇、虹桥镇除外）人民政府和翁垟街道、白石街道、石帆

街道、天成街道办事处实行“核定基数、超收分成、支出切块、自

求平衡”的财政管理体制；乐成街道、城东街道、城南街道、盐盆

街道办事处参照部门编制综合财政收支预算。

三、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主要内容

（一）收入范围划分。

1．乡镇级财政参与分成收入范围：税务分局在辖区内征收的

各个税收（不包括上缴中央部分），具体包括：增值税、企业所得

税、个人所得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

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等。

2．乡镇级财政不参与分成收入范围：金融保险、各类国有企

业、市属行政事业等单位缴纳的税收；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交易缴

纳的税收收入；耕地占用税、契税、资源税、车船税（市重点招

商引资项目另行奖励，不参与分成）。

（二）支出责任界定。

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。应由乡镇财政承担的支

出具体包括：一般公共服务、公共安全、科学技术、文化体育与

传媒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节能环保、城乡社区支出、农林水支出、

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；其他需乡镇财政保障的支出等。

（三）收入基数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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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乡镇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，以上年收入决算数为收入基

数。

（四）支出基数核定。

按照各乡镇实有在编在职人数等现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基本情

况，结合市级部门预算测算定额，计算确定各乡镇支出基数。

1．人员经费。行政在职（含依照、参照行政人员）、离退休

人员、行政退职、精减、遗属等人员经费参照市级部门预算标准

核定。全额事业编制人员：第一类镇按每人每年 12万元的标准核

定；第二、三类乡镇参照市级部门预算标准核定。差额事业编制

人员：第一类镇按每人每年 10万元的标准核定；第二、三类乡镇

按每人每年 12万元的标准核定。集体事业编制人员经费按每人每

年 8 万元标准核定。乡镇（街道）干部经济待遇补贴按在职人数

核定，第二、三类乡镇（街道）年度考绩奖基数部分由市财政专

项补助。

2．公用经费。公用经费依据编制人数分类定额核定，第一、

二、三类乡镇行政人员分别按每人每年 1.4万元、1.5万元、1.7万

元标准核定；第二、三类乡镇事业人员按每人每年 1.4万元的标准

核定。

3．市财政按规定拨付各项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。

4．支出预算核定后，预算年度内原则上不予调整。年度内人

员调动、大中专毕业生招考录用增员、自然升档晋级增资等由乡

镇财政调剂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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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超收分成政策。

第一类镇当年收入超基数部分，扣除上缴省财政 20%部分后，

增长率在当年市人代会通过的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增长率以内

的，市、镇按 5:5比例分成；超出部分按 80%返还奖励。

第二类镇当年收入超基数部分，扣除上缴省财政 20%部分后，

增长率在当年市人代会通过的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增长率以内

的，市、镇按 4:6比例分成；超出部分全额返还奖励。

第三类乡镇当年收入超基数部分，扣除上缴省财政 20%部分

后，增长率在当年市人代会通过的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增长率

以内的，市、乡镇按 2:8比例分成；超出部分按 1.2倍返还奖励。

（六）其他结算事项。

1．城市建设维护税专项分成。市财政所得部分先提取 20%用

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后，返还 40%用于城镇管理和环境卫生等支

出，乡镇环卫、原城管人员经费在城建税专项分成中结算。

2．生态补偿资金。第三类乡镇根据辖区地域面积和总人口数

核定。具体办法为根据辖区地域面积每平方公里补助 3000元，再

根据辖区人口数量每人补助 15元。

3．社会化征管。出租房产税收分成，乡镇（街道）代征的出

租房产税收实行总量分成，按当年度体制收入扣减代征手续费后

100％分成（具体办法另行制定）。

4．专项奖励。对存量用地指标解决新办企业用地的，当年税

收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返还奖励给乡镇，第二年奖励 80%，第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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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 60%（3、4两项适用参照部门预算管理的街道）。

5．乡镇社会发展经费。每年安排 6000万元社会发展经费，按

照综合治理、三改一拆、四边三化、重点工程任务数、面积数、完

成率等相关因素，采用因素法合理分配，在土地出让金中列支。

6．本轮体制期间每年安排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乡镇（街

道）改善机关办公用房、住夜值班用房和“五小”设施（即小食堂、

小卫生间、小澡堂、小阅览室、小文体活动室）等。

7．招商引资奖励另行制定。

四、街道财政管理体制主要内容

翁垟街道、白石街道、石帆街道、天成街道办事处财政管理

体制参照第二类乡镇执行。

乐成街道、城东街道、城南街道、盐盆街道办事处参照部门

编制综合财政收支预算。

1．基本支出。按部门预算标准保障基本支出。

2．项目支出。由财政部门按照轻重缓急原则，优先安排重点、

急办项目。临时性追加项目需上报项目库先审批后实施，紧急任

务可边实施边申报。

3．综合社会发展经费。为进一步满足街道社会事务管理的需

要，在土地出让金中安排 1600万元综合社会发展经费，其中：乐

成街道 500万元，城东街道、城南街道各 400万元，盐盆街道 300

万元。由街道在年初安排预算时上报支出项目。

4．不可预见费。考虑街道办事处工作的特殊性，为适当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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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办事处经费安排的自主性，按照各街道办事处基本支出（不

包括专项业务费）的 10%安排不可预见费，用于应付突发性事件、

弥补部分项目经费不足等。

五、配套管理措施

（一）加强乡镇（街道）财政组织建设，充分发挥乡镇（街

道）财政作用。根据乡镇（街道）财政规范化建设的总体要求，

进一步加强乡镇（街道）财政组织建设，健全财政机构，合理配

备财政人员，中心镇和小城市培育镇配备财政人员 5 人以上，一

般乡镇（街道）配备不少于 3 人，提倡财政岗位一人多岗，相互

交叉监管。财政工作业务性强，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人员需专职配

备，一般不得兼职。

（二）加强乡镇（街道）财政预算管理，确保乡镇（街道）

财政的平衡和稳定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按照“收入一个笼子、预算

一个盘子、支出一个口子”的财政管理模式，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

的规定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管理制度，加强乡镇预算管理，科学

合理编制收支预（决）算，强化预算约束和预算执行，规范预算

调整和经费收支管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在合理界定公共职责的基

础上，严格控制、积极清退自聘临时人员。由市委编办统一核定

临时人员控制数，每年按 10%以上精减，在三年内逐渐消化。

（三）强化乡镇（街道）财政资金监管，严肃财经纪律。建

立健全乡镇（街道）财政资金监管工作机制，明确监管工作目标，

将乡镇（街道）所有财政资金纳入监管范围。严格监管项目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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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支出必须按有关财经法规规定的开支范围和标准执行，逐步

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考评机制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

（四）加大乡镇（街道）政府性债务管理，防范和化解乡镇

（街道）财政风险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坚

决制止发生新的不良债务，积极化解存量债务，坚持量力而行的

原则，根据本级财力状况制定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，不得搞

赤字预算。乡镇（街道）政府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，一律不准

对外提供任何经济担保。对乡镇（街道）超越财力盲目举债搞建

设而产生的资金缺口，市财政一律不予补助。

（五）加强乡镇（街道）财政指导和管理，夯实乡镇（街道）

财政财务管理基础。市财政局要加强对乡镇（街道）财政的管理

和业务指导。建立信息沟通机制，将上级政策动向和资金动态及

时传导给乡镇（街道）。积极推进乡镇（街道）国库集中支付和内

控制度建设。做好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人员业务培训，完善考评机

制，规范乡镇（街道）财政运行，提高乡镇（街道）财政财务管

理水平。

六、附则

本乡镇（街道）财政管理体制一定三年，从 2020年 1月 1日

起开始实行，具体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如遇上级财税政策发生

重大变化或市政府认为需要进行调整时，适时进行补充。

附件：乡镇（街道）分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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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乡镇（街道）分类表

类别 乡镇（街道）名称

第一类
柳市镇、虹桥镇（小城市培育镇，体制另行

制定，人员经费按第一类镇执行）；北白象镇

第二类

磐石镇、淡溪镇、蒲岐镇、南岳镇、清江镇、

南塘镇、芙蓉镇、雁荡镇、大荆镇；

翁垟街道、白石街道、石帆街道、天成街道

（参照第二类镇执行的街道）

第三类 湖雾镇、仙溪镇、岭底乡、智仁乡、龙西乡

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

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0日印发


